
“根据天皇命令行动的野兽集团”的性奴隶
——《慰安妇研究》评介

张振　

用“汗牛充栋”来形容抗日战争史出版物的数量,大概不是太

夸张。然而这已是几年前的事了。近两三年好像没有看到这方面

的新著问世。如果这意味着这个研究冷落了,那是很可惋惜的。如

果在这一时的沉寂中酝酿着具有创新性的鸿篇巨制,则未尝不是

好事。正巧这期间出版了一本有关抗日战争一个特殊问题的专著

《慰安妇研究》(苏智良著,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年 3月出版) ,可

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补偿。

“慰安妇”的事实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有所

知的 (那时人们会听说过日本军队中有“营妓”,会听说或看到过日

军到处强索或掳掠“花姑娘”等等) ,这个名称以及它作为一个战争

遗留问题被披露于我国,只是近七八年的事。人们知道了这个问题

以及一些国家 (以韩国为主)在这个问题上业已展开斗争,自然就

想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,这就向历史学界提出了一个研究课题。

于是就有人做调查研究,随之就陆续刊布了一些调研成果, 这本

《慰安妇研究》就是其中集大成、有代表性的一种。

这本著作不是专研究中国慰安妇的,它的研究范围要广泛得

多。中国慰安妇之外,日本的、朝鲜的、东南亚各国以及西班牙、荷

兰、法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俄国、美国等白种妇女沦为日军慰安妇

的,都在本书作者研究视野之内。作者所研究的也不只是慰安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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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种或某些现象,而是整个慰安妇制度。按照作者的界定,所谓慰

安妇制度,就是“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期间,出于

将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,而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 (按,应为

官兵)的性奴隶,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”(该书第

13 页,以下所引,只注页码) ,是“使妇女沦为军队性奴隶的获取、

运送、买卖人身的制度。”(第 266页)该书以大量篇幅对这个制度

的历史源流做了纵向考察,对其实际运作做了横面剖析,从总体上

清楚地说明了慰安妇问题的基本情况,也为进一步研究此问题打

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。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国内最全面而且

深入研究慰安妇问题的一本专著。

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日军所特有、深入于其内部的一种制度,

它的产生却是在中国大地上。照该书记述,这个制度的发展经历了

三个阶段。首先是日本驻沪海军当局于 1930年代初在虹口选择了

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军妓院,这是慰安妇制度的雏形。其次,一二八

事变后,这个海军开始指定或建立其专用慰安所; 陆军则在“上海

派遣军”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策划下,由日本国内征召妓女到上海建

立了一批慰安所。与此平行,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也开始在我

国东北零星地设置慰安所。最后,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,

12 月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命令其参谋长建立慰安所,“于

是,以上海杨家宅娱乐所的建立为标志,日军开始正式推行慰安妇

制度。1938年 6月,寺田寿一 (按,应为寺内寿一)为首的华北方面

军也向部队发出设置慰安所的命令,接着,梅津美治郎的关东军于

1941年 7月提出招募 2万朝鲜慰安妇的计划,从而将慰安妇制度

推广到所有侵华日军之中”。从此在中国大陆,凡有日军驻扎的地

方,几乎都有过各种形式和名称的日军慰安所。(第 259页)可见慰

安妇制度从萌芽到确立都是与日本侵华紧密联系着的,它完全是

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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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,很快占领了东南亚各地及太

平洋许多岛屿,日军又将慰安妇制度推广到这些地方和日本国内:

在菲律宾、马来亚、新加坡、缅甸、泰国、荷属东印度 (印度尼西亚)、

马里亚纳群岛、东加罗林群岛以及日本本土、冲绳、小笠原群岛等

许多地方建立起慰安所。① 慰安妇成为日本军旗的伴随物,日本军

旗走到哪里,也就把慰安妇带到了哪里,慰安妇成为庞大的日本侵

略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部件。由此,慰安妇制度也就成为日本对外侵

略整个军事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该书有两章分别叙述各国慰安妇的状况及生活实态,读来令

人心灵震颤,又义愤填膺。慰安妇按其国籍、种族等的不同常常被

分为三六九等,一般是日本慰安妇为上等,当时作为日本殖民地的

朝鲜及台湾慰安妇为中等,中国人为下等。在一些地方如荷属东印

度苏门答腊的慰安所里,中国人下边还有马来亚人,“最低等的是

当地的女人”(第 196页)。而白种人慰安妇则往往“被日军视作上

品”(第 307页)。作者的研究认定,与中国、朝鲜等慰安妇相比,日

本慰安妇的待遇要好得多,她们有些人与其他被掳掠来的各国慰

安妇在心理上也不一样; 但既已沦为慰安妇,就也成为“地狱里的

囚徒”,也“同样被侮辱、被蹂躏,被她们自己的同族兄弟迫害”(第

302页)。朝鲜、中国等慰安妇就更不必说了。书中多处记述慰安妇

作为性奴隶被日军官兵蹂躏、摧残、凌辱的情况:

在日军看来,慰安所就是个公共厕所⋯⋯日军士兵们像

野兽般进入慰安所发泄。慰安妇们也在这苦难中麻木了,她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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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常脱下三角裤往哪里一扔,面无表情地数着数,口里机械地

说着:“好了,下一个。”“好了,下一个。”最后,几十个士兵的精

液四射,像浆糊一样,凝固在死鱼般的女人的大腿和小肚上;

在几层已干结的精液上,再新射上温热的精液,变成滑溜溜的

样子,慰安妇的大腿中间成了精液的泥潭。

为了充分利用慰安妇的资源,慰安妇的房间里,经常有三

个士兵: 这三名男性中,一名是刚刚完事的,一名是正在慰安

妇身上发泄的,另一名是正在脱去衣裤准备接手的。“在士兵

看来,让慰安妇获得短暂休息的时间都觉得可惜。”(第 314-

315页)

日军官兵对中国慰安妇不当人看待,视其为性的奴隶,泄

欲工具,百般摧残。海南赵家园慰安所的日本老板娘每逢突击

接客日,便要求慰安妇们整日赤身裸体地躺在铺板或“慰安

椅”上,任由日本兵接连不断地发泄兽欲。这种“慰安椅”形制

特别,慰安妇仰躺在椅子上,臀高头低手脚失去活动自由,只

能任由日兵变换花招地站着宣淫。慰安妇稍有不满或反抗,便

立即遭到严厉处罚。 (第 319- 320页)

另一处引述一个台北原慰安妇的控诉:

到了海南岛⋯⋯每天会客 10至 20人,多时 20至 30人。

规定每次 15分钟,要排队等候。但这些日本兵连等 10分钟的

耐性都没有,一个劲地催:“快! 快!”他们总是成群结队而来。

比较漂亮的就惨了,门口总是一长排人,起床后都无法走

路。 (第 288- 289页引)

一位朝鲜原慰安妇自述亲身的经历:

我被从朝鲜抓来时,还不满 13岁,来到菲律宾,由于女子

少,士兵多,有时慰安所旁边排的队伍老长老长,有时长达一

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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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接待 20人,多时上百人,饿狼似的日军士兵一个接

一个扑上来,有时连午饭也没空吃,由日本兵把饭团送来,我

们一边嚼着饭团,一边还要继续让日本兵泄欲, 有时一天要

“工作”十七、八个小时。

美军登陆后,日军狼狈败逃,把我们 30 多名随军朝鲜女

子,像穿过的鞋子一样丢弃了。 (第 354页引。慰安妇一边嚼

着饭团,一边让日本兵泄欲的事,在腊包尔也有记载。参阅第

316页。这种情况显然不少。)

这就是慰安妇的苦难,这就是日本军队的罪行。读该书关于这

种苦难、这种罪行的记述 (这些记述绝不可能是全部,恐怕只能是

实际情况的一鳞半爪) ,对前者的同情与对后者的憎恶不能不同时

涌上心头。一位原日本航空兵在回忆第一次接受“慰安”的情景后

说道:“不知为什么,我感到我们这种存在实在十分可怜,并且十分

可耻,跟畜生没有两样。门外士兵都在不耐烦地跺脚,蹬墙壁,我觉

得他们可恨极了,跟一群发情的骡子差不多。”(第 305- 306页)一

位日本“志愿兵”回忆说:“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‘养精蓄锐’

⋯⋯所谓的‘养精蓄锐’,就是要去体验女人。我们登陆后,便结队

成群地走向慰安所⋯⋯为了满足性的欲望,不,为了培养一支像样

的杀人部队,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,那简直算不了什么。”(第

254 页)另一位当年的老兵在醒悟后说道:“战争时期的日本军队

不是有纪律的军队,而是始终根据天皇命令行动的野兽集团。”(第

367 页)这本《慰安妇研究》中举出的许许多多有关事实充分暴露

了这个“杀人部队”、“野兽集团”的品质和本质。

那么,慰安妇制度的实质又是什么呢?该书概括为两条:一、这

是日本国家的犯罪; 二、这是一种人权侵害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

1996 年通过的关于日军慰安妇的调查报告判定,“把女性及少女

诱拐为慰安妇,并对她们进行有组织的强奸,显然是施于一般市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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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非人道行为,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行为。”(第 381页引)报告书

认为,日本帝国陆军创立的慰安所制度违反国际法,政府应承认其

法律上的责任; 日本应对被抓去充当性奴隶的受害者进行个人赔

偿,对每位受害的妇女进行书面谢罪。这反映了全人类的正义呼

声。

慰安妇问题是二战遗留问题之一。为了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,

要求其承认慰安妇制度的罪行,向当年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巨大

伤害,如今都已年迈过着凄凉生活的姐妹们谢罪、赔偿,各国原慰

安妇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。韩国原慰安妇冲锋在前,其他国家和

地方的原慰安妇接续于后,其中也包括少数勇敢的中国女性。这个

斗争在我国传媒中曾有过若干报道; 该书也提到一些,如开篇“金

学顺的血泪控诉”叙述斗争第一声号角的吹响,末章“战争还没有

结束”中谈到曾被迫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妇女 1996年到东京进行索

赔诉讼,中间偶而片断地涉及某些相关的事实。这个斗争应当是慰

安妇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,本书却没有专章专节全面系统

地加以总结,实在是一个缺憾。现在这个斗争在有些国家还在进行

着,据报道,今年 3月 1日一部分韩国原慰安妇在汉城日本大使馆

前集会,要求惩罚战争期间犯有这方面罪行的人。① 这种斗争精神

令人肃然起敬。对比之下,近年来好像没有看到过中国原慰安妇继

续斗争的消息。真希望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者对此能有所推动。

“战争还没有结束”一章结尾部分总结说:“慰安妇问题提醒人

们,日本人发动的那场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, 还没有成为历史。”

(第 383页)这个意思如果是说日本政府迄今还没有在慰安妇问题

上承担责任,还没有向那约 40万 (这个数字是该书作者估算出来

的)受害的各国原慰安妇还以公道,因此还有斗争,那是可以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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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; 如果能以全书这最后一章集中叙述一下各国各地这个斗争的

状况,那是顺理成章的。然而这一章却主要是追述战后 50年来慰

安妇问题的揭露和研究情况,其内容虽然很充实,给人很多知识和

启示,但写在这里和这个标题之下,似觉不甚切当。该书作为一本

学术专著,是广泛吸收了国内外慰安妇问题研究的大量成果写出

来的; 书中应当评介各种有关文献,而从各方面来说,这种评介放

在全书正文之首可能更为合适。另外,书内有些行文叙事前后一再

出现,多有重复,有的甚至大段文字几乎完全相同 (如第 7- 8页与

第 374页一段) ,似与全书布局不尽得当有关。由此看来,该书在结

构安排上是颇有改进余地的。

该书整体上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,但具体问题上不准确、有

漏洞的地方还不少。一是史实叙述上,如说“日军占领区”包括澳门

(第 12 页)、“20 年代”日本发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(第 22

页)、日军第十军中包括第十六师团 (第 43页)、1944年底“日本慰

安妇也随军进入了⋯⋯四川”(第 155页)等,都有错误。关于日军

“曾进占四川南部的高县,就有慰安妇坐着卡车跟随”云云 (第 156

页) ,该书有旁注说“此条史料当须进一步证实”(其实此史料肯定

不准) ,但紧接着又写道:“1945年,日军投降后,四川各地的日本、

朝鲜籍慰安妇被集中到重庆,送入收容所。是年底,成立不久的朝

鲜民主主义共和国,派出干部来中国接回朝鲜慰安妇。”以常识判

断,这段叙述应都是错的,一则日军从未进入四川,“四川各地”怎

能有日本、朝鲜籍慰安妇? 再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(“人民”

二字不可丢掉)成立于 1948年,此前 3年怎能“派出干部来中国”

办事?二是地理方面的错误 (包括外国地名译法上的混乱) ,这一点

前文注释中已提到一些, 另外还有如“法属印尼”(第 12 页) , 把

“澳”(大利亚)说成“欧美国家”之一 (第 13页) ,“荷属 (东)印度”与

“印度尼西亚”并列为两地 (第 196 页) ,“雅加达”与“巴达维亚”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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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并列为两地 (第 196、197页) ,“波卢内尔”(第 12页)、“婆罗洲”

(第 195页、196页)、“波卢内奥”(第 202页)三名并用,“米达纳欧

岛”(第 189 页)与“米达垴岛”(第 202 页)两名并用,“瓜拉垅宾”

(第 285 页)似应为吉隆坡 (Kuala L umpu r) , Á Ë …Ë Ó (第 370

页 )应为墨尔本 (M elbou rne) ,等等,等等; 中国地理如说“山东的

⋯⋯沧州”、“东北的⋯⋯秦皇岛”、“陕西的榆次”(第 83页) ,全县

归入湖南 (第 134 页)、当涂归入湖北 (第 137 页)、邯郸归入山东

(第 172页) ,等等。即使有的可能是笔误或印刷错误,这方面的硬

伤也还是太多了,值得作者认真检查医治。三是译名问题,日文汉

字“将校”、“军属”的含义与中文“将校”、“军属”是不同的,照《广辞

苑》的释义,“将校”是“军队中少尉以上的武官”,即中文的“军官”;

“军属”是“不是军人而附属于军队中的文官、文官待遇者等”。使用

日文资料遇到这两个词时,应当照其本义译为适当的中文。但本书

中充满了“将校”、“将校军官”、“将校级军官”等词,显然不妥。关于

“军属”, 本书虽然有两处 (第 64 页、223 页)指出即“军方聘用人

员”,“其义是军队的从属人员,包括商人、炊事员等”,但许多地方

仍使用这个日文汉字原词,有的地方即使加了引号,恐怕也还是难

免引起误解。此外,书中还有其他译文问题,如有一段引文只从其

中一句“刀砍在她脖子的绳索上”就应对译文产生怀疑,该书毫无

怀疑地引用了①,似觉不够谨慎。

关于中国慰安妇问题的论述,在该书中占了很大比重。这个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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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第 46页注 2那一段引自《历史档案》1986年第 3期明玉文章中的资料,除这一句

外,译文还有一些错误。事实上,那篇文章中的译文几乎到处是问题。“刀砍在她脖

子的绳索上”中的“绳索”原文是 sp inal co rd,应为“脊髓”,明玉撇开 sp inal,把 co rd

译为“绳索”,弄成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,稍加留心就应看出破绽。但明玉的文章并

没有说所译资料出自“美国医生赫维·W·克里斯琴”的日记,这样说乃是该书作

者弄错了。



题过去在国外学者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中长期被忽略,该书在总

结一些中国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把此项研究向前推进

了一大步,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。但从另一方面看,此一研究仍觉

不足,至少比不上关于朝鲜慰安妇问题的研究。例如书中有一处说

到“战争结束时,有大量的朝鲜慰安妇被日军抛弃在丛林和农村。

战后 50 多年来,人们在东南亚各地经常发现能讲日语的朝鲜老

妇”,直到 1996年还有人在柬埔寨发现当年被日军遗弃的原朝鲜

慰安妇 (第 201页)。另一处说中国妇女被掳掠为慰安妇的也“有不

少被押送到国外⋯⋯在东南亚各地继续慰安妇的悲惨生活。”(第

285 页)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下落如何、遭遇如何? 书中再没有提

到,大概还缺少调查研究吧。照该书所说,日军先后在中国大陆设

立的慰安所“达数千上万”(第 284页) ,“最保守的估计,中国慰安

妇之总人数在 20万以上”(第 285页) ,这里边还有许多情况不清

楚,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。为了进一步做研究,需要广泛

地实地调查及发掘更多的文字资料。这一点,该书作者一定比任何

人感受都深,所以他在完成这部著作后就此发出呼吁:“恳切希望

各省、各市、各县的政府、政协、地方志办公室、妇联组织与史学工

作者等携手进行联合调查,抢救资料”;“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开放所

有慰安妇的资料”; 呼吁国内有关部门尽快开放各档案馆等处“至

今尚沉睡在库房里”的有关慰安妇的资料 (第 413- 414页)。这是

应该得到政府及社会各方支持的。

(作者张振　, 1926年生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)

(责任编辑:荣维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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